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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意义

国家机构是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为实现其统治职能而建立起来的进行国

家管理和执行统治职能的国家机关的总和，承担着实现国家权力、执行国家

职能、进行国家管理的任务。警察机构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

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

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职责。警察机

构一般可以划分为中央警察机构和地方警察机构，中央警察机构领导全国的

警察工作。

警察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警察是

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警察是和国家一样古老

的”，因为 “国家是不能没有警察的”。〔１〕

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在西方，“警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词汇，我

们仅从其词义的变迁即可看出警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的概貌：据意大利 《百

科全书》记载，“警察”一词最早源于古希腊，英文和法文均为 ｐｏｌｉｃｅ，德文
为 ｐｏｌｉｚｅｉ，都是由希腊文 ｐｏｌｉｔｉｅｉａ 与拉丁文 ｐｏｌｉｉｔｉａ 演变而来的。在古希腊，
“警察”是对国家一般政务而言的，包含政治、宗教等广泛的内容。到了中世

纪，政治与宗教分离，“警察”专指政治，而排除了宗教。当时的政治概念包

含军事和司法，含义是 “都市统治的方法与都市行政”，后来广泛传播到西方

各国，其含义又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 １４ 世纪之前，ｐｏｌｉｃｅ 表示有秩序而
幸福的社会。１４ 世纪至 １６ 世纪，西方各国把 “警察”理解为国家政务的总

称，也称内务行政。这一历史阶段，正是西方国家政府普遍利用警察权力来

实现国家目的的时期，学者们把这一时期称为 “警察国家时代”，即指不受任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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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 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２ 年版，第 １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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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法律约束，直接凭借警察力量维护政治统治的国家。１６ 世纪以后，警察一
词的含义逐渐缩小，当时把国家除了军事、外交、司法、财政以外的行政行

为都称为 “警察”。１８ 世纪以后，特别是近代， “警察”一词的含义变得更
窄，专指国家内务行政中的警察行政，即内务行政中必须是以国家权力的强

制方法，维护公共安全和秩序的，才称为警察。〔１〕

在现代汉语中，“警察”一词是纯粹的名词，其含义主要是指我国维持社

会秩序和治安的武装力量，也指这种武装力量的人员，简称民警。经过有关

学者的考证，在中国社会，“警察”二字古已有之，但一般是分开使用的。东

汉学者许慎所著的 《说文解字》曰：“警，戒也，察，覆也。”丁芮在其博士

论文 《北洋政府时期京师警察厅研究》中指出：“警”包含有 “警管、警告、

警戒”等意思，统有预先戒备的意义；“察”包含有 “监察”和 “考察”的

意思，统有不明事实的真相而审察其是非的意义。〔２〕“警”有积极的含义，

“察”有事后弥补的消极含义，二者放在一起，积极和消极并用，相辅相成，

把 “警”、“察”二字的字面综合起来理解其意思就是：“在事先应当机警预

防一切不测的事情发生；而在事后则当详明审察事情的是非以为补救”。虽然

“警”、“察”二字曾长期分开使用，但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出现过一些二字

连用的情况。根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系陈涌清博士的考证研究：从现

有的史料来看，古代 “警察”一词最早出现应该是在唐初时期。唐初玄奘所

著的 《大唐西域记》中有三处使用了 “警察”一词。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

汉语中，“警察”二字连用时，多为动词，其含义也与现代汉语的含义有所不

同。根据陈涌清博士的研究，“警察”做动词使用时具有不同的含义，一是表

示内心的警惕省察；二是警戒、预防、侦查、监视，大致相当于从事现代警

察的行为。不过，在五代和宋朝时期， “警察”也作为名词使用，主要指代

“擒奸捕盗，庇护部民”的职能，也可以指某种制度或人员。〔３〕

近代以来，随着晚清东游日本的兴起，世界近代警察制度从日本传入我

国，由此，晚清的中国正式设立警察制度，才有了中国关于警察的最早概念。

《清朝续文献通考》内记载：“警察乃内政治安要政。且是专门之学，自奉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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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张开贵：《公安学基础理论新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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饬办，挑年轻敏者，认真教练”。这个概念对警察的理解虽然不全面，但明确

指出了警察是内政的主要内容，已是一种初步的定义。〔１〕

在传统中国，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警察以及专门的警察机关和固定的

警察人员，但是行使类似警察职能的国家机构和组织掌管社会治安的中央警

政机构早已有之，但这种机构既非专门的，又不是独立的，而是分散于国家

的行政系统、司法系统和军事系统中，由若干部门分别执掌警政事务。根据

《史记·五帝本纪》和 《尚书·舜典》的记载，舜在部落联盟会议中设有九

官。其中，与警察职能有关的是 “司徒”和 “士”两种官职。司徒的职能根

据 《尚书·舜典》所载：“舜令弃曰：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宽。”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司徒具有处理仇恨和争端，维持社会秩

序的职能。士的职能根据 《尚书今古文注疏》引马融说为 “狱官之长”，又

引郑玄说 “士，察也，主察狱讼之事”。联系到舜命皋陶作士时要他对付 “蛮

夷猾夏”和 “寇贼奸宄”，显然是兼任对外防御和对内用刑罚的兵、刑两种职

责的。〔２〕在夏朝，由司徒、司马、士三种官职来行使警察职能。春秋时期，

各诸侯国大都设有司寇一职，主管刑法。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一般设尉 （次

于将军的武官）、郎中 （国王的侍从武官）、卫尉 （负责宫廷警卫）、廷尉

（掌管狱讼的最高司法官）分担警政事务。秦汉时期，除丞相负有部分警政职

能外，还设有郎中令、卫尉、廷尉等官职分担警政事务。隋朝宫廷警卫机构

是十二卫，中央警政机构是左右武侯府。唐朝，在中央行政系统中，尚书省

六部是政令机关，九寺、五监是事务机关，分别接受尚书六部的政令，后又

统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分别担负警政事务的职能，其中，刑

部掌全国刑法及徒隶、勾复、关禁的政令。宋朝，在中央与警政事务职能相

关的有大理寺、刑部、审刑院、御史台、谏院等部门。元朝，设大宗正府、

刑部、御史台。明朝实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治国，与警察职能关

系较为密切的是户部、兵部、刑部。清前期负责中央警政事务的机构主要是

“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执掌全国的法律事务，管理地方

上诉案件，审核地方上的大案要案和发生在京城的笞杖刑以上的重案，并且

审理中央官员违法犯罪的案件。都察院是监察机关，有权监督刑部裁决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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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刑部准备判处死刑的案件。

在近代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警察及独立的中央警察机关是历史发展的产

物，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要素变动、博弈的结果。与小农经济

相适应，传统中国社会较多地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治的状态，虽然传统中国

社会也有政府强制控制的成分，但这种强制的控制要和社会的其他力量如士

绅、宗族等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效能。而士绅和宗族等社会

控制力量也要借助政府的权威取得合法性来确立并巩固自己的力量，才能在

民众中树立威信，发挥维持社会的作用。〔１〕

清朝末年，面对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中国人，

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 “警政为新政之基”口号的启发下，力图在封

建国家机器的母体内建立起近代警察制度来。以 １８９８ 年 ６ 月 ９ 日湖南保卫局
的建立为标志，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警察机构正式产生。以 １９０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清廷下令设立巡警部为标志，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中央警察机构
正式诞生。

随着政权的更替，在清末设立巡警部之后，近代中央警察机构又经历了

三个历史时期，即中华民国时期的内务部、北洋政府时期的内务部、国民党

统治时期的内政部。从 １９０５ 到 １９４９ 年，近代中央警察机构的存续虽然只有
短短的 ４４ 年，但这却是我国近代中央警察制度从无到有、从产生到发展完善
的重要阶段，是我国古代治安向近代治安转变的重要阶段。

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提出，“人们自己创造

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

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毛

泽东同志也说过，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的。〔２〕他希望我们不

要割断历史，不要言必称希腊而忘记了自己的祖宗。这一思想，对于近代中

国警察史特别是近代中国中央警察机构的研究，是很有指导意义的。长期以

来，对中国近代警察以及其相关制度的研究是一块亟待开拓的园地，而对近

代中央警察机构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可以说还是一块处女地。因此，对近

代中央警察机构在中国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探究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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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职能及其主要规章制度，无论从学理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都是一件

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它具体表现在：

第一，加强近代中央警察机构的研究，有助于科学地总结中国警察制度

的发展演变规律，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未来。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

这种联系不断重复出现，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经常发挥作用，并且决定着事物

必然向着某种趋向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但人们可以通过实践认识它、把握它、利用它。也就是说，人在客观规律面

前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人们在实践中，通过大量的外部现象，可以认识

或发现客观规律，并用这种认识指导实践，即应用客观规律来改造自然，改造

社会，为人类谋福利。人们要想在活动中获得预期的目的，即取得成功，就要

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１〕

对近代中央警察机构产生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既要描述其发展演变过

程，更要揭示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比如，中国近代中央警察机构的产生规律，

内部组织、直属机构的设置规律，职能的拓展规律，机制措施的运行规律，

等等。分析揭示这些规律，就能够帮助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中央警察制

度产生发展的历史，更好地把握当代中国中央警察机构未来发展的趋势。

第二，加强近代中央警察机构的研究，有助于对近代中央警察机构产生

和发展的历史进行扬弃，吸取经验教训，更好地为现实服务。前事不忘，后

事之师。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

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历史，总结历史，充

分汲取前人的教训，吸收前人的经验，视历史为最好的教科书，才能在当下

及未来更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更快地推动社会的发展。近代中央警察机构

的产生和发展，充满了曲折和坎坷。过程虽然曲折，但是事物发展方向和总

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日益完善的。这也体现和印证了事物发展曲折性和

前进性相统一的基本规律。从历史发展、历史借鉴的角度讲，蕴藏其中的理

念、规律、特点、经验、教训等不失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认真

加以总结，从而批判性地继承传统，吸取经验教训，帮助我们更好地加强现

实的警察制度建设，特别是中央警察制度建设，更好地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

政地位，更好地维护社会长治久安，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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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近代中央警察机构的研究，有助于促进中国警察史学科的发

展，提升公安学科理论研究的学术层次和理论水平。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印发 《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２０１１ 年）》，正式批
准设立 “公安学”和 “公安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公安类一级学科的设立，

填补了我国公安高等教育一级学科的空白，为公安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更为

广阔的空间，是公安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突破。中国警察史学是公安学下属

的社会学科教育中一门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对近代中央警察机构产生发展历

史进行研究，是中国警察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警察

史学的发展，必须加强对近代中央警察机构产生发展历史的研究。学术研究

能否纵横发展，是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对中国警察史的研究，

属于公安社会学科理论研究的纵向研究；对国外现代警察的研究，属于公安

理论的横向研究。为了提升公安理论研究的学术品位，迫切需要我们不断拓

宽中国警察史研究的领域，而加强对中国近代中央警察机构历史的研究，就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诠释警察

与国家机构的关系、警察与社会的关系、警察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根本性问

题，从而在理论及实践层面，把问题推向纵深，有利于更好地把握现实，增

强掌控未来的主动性。

二、中国近代中央警察机构史研究的现状

对中国近代中央警察机构的研究，主要包含在对中国近代警察史的研究

之中。

德国大诗人歌德曾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１〕新

中国成立以前，相对于生活中的警察制度在中国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关于警

察的历史研究及其理论研究却长期处于滞后状态，警察史的研究在历史学研

究中并不占有突出的位置，主要表现在研究的专业人员较少，相关的研究成

果也不多。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若深入加以探究，依然可以找到少量的著

述。这方面，段锐、刘贝做了很详尽的总结性研究。关于这一段警察史方面

的相关著述包括：胡存忠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编述的 《中国警察史》（油印本），

对警察在我国的起源、沿革、发展进行了简单的梳理，该书篇幅虽短，但却

６

中国近代中央警察机构建立、 发展与演变

〔１〕 ［德］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版，第 １８９ 页。



是目前可见的中国第一部警察通史专著；陈允文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完成的
《中国警察》（商务印刷馆 １９３５ 年版）则涉及更多的内容，该书对警察的定
义、现代警察制度、警察行政、警察法规等诸问题作了较详细论述；唐纵主

编的 《中国警政概况》（商务印刷馆 １９３５ 年版），则从人员编制、警察教育、

警察心理等方面对战后初期全国警政概况进行了介绍；其后，郑宗楷于 ２０ 世
纪 ４０ 年代编著的 《现代警察之理论与实际》（正中书局 １９４６ 年版）以警察立
法为研究核心，围绕警察行政的法理通则，对警政的组织、警察权的作用及

警政的开展等方面展开论述，认为警政的实施必须以法为依据；特别要提到

的一本著作是民国警务专家李士珍的 《警察行政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警察学

术研究社 １９４８ 年版），该书考察了中国警察制度的历史沿革，并对民国时期
警察人事制度、勤务制度、户口调查、经费管理、建警等重要问题作了详细

记载与评述。〔１〕

此外，该时期还有其他一些关于警政问题的研究成果。专著类有：郎士

君的 《警政全书》（文华书局 １９２９ 年版），赵志嘉的 《警察概论》（上海世界

书局 １９３０ 年版），姚琮的 《日本警政考察记》（大东书局 １９３１ 年版），南京国
民政府编的 《中国警察行政》（商务印刷馆 １９３３ 年版），骆金铭的 《青岛警察

沿革》（青岛兴华印刷厂 １９３４ 年印），姜春华的 《北平警政概况》（出版机构

不详、１９３４ 年），阮光铭编的 《警政概论》（商务印刷馆 １９３５ 年版），余秀豪
的 《警察行政》（商务印刷馆 １９３６ 年版），韦瑞墀的 《中国警管区制的理论与

实际》（中华书局 １９３７ 年版），赵修鼎的 《警察行政》（商务印刷馆 １９３６ 年
版），张恩书的 《警察实务纲要》（中华书局 １９３７ 年版），徐仲仁的 《南京警

察概况》（首都警察厅 １９３９ 年印），酆裕坤的 《现代警察研究》（商务印刷馆

１９４６ 年版），李士珍的 《警察行政研究》（商务印刷馆 １９４７ 年版），李秀生的
《中国警察行政》（中央警官学校第四分校 １９４７ 年印行）；教材及法令汇编类
有：内政部统计处的 《警政统计———战时内务行政应用统计专刊》（１９３８

年），《抗战建国期间整理全国警政意见》（１９３９ 年），福建省警察局的 《福建

之警政》（风行印刷分社 １９３９ 年印），四川省民政厅编的 《四川省警政概况》

（１９４０ 年），内政部编的 《改善警政方案》（１９４１ 年），《第三届全国内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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